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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先生：  
 
 

香港迪士尼樂園內的執法安排  
 
 
  我們以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及保安事

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深切關注最近發生的兩宗事件，當中食物環境

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衞生督察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內調查食物中毒個

案時，被迪士尼管理層要求除下制服帽及肩章。  
 

發生是次事件後，公眾廣泛關注到香港迪士尼樂園似乎在公

眾安全及法律執行的相關事宜上獲優待。就此，我們謹請閣下澄清，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香港迪士尼樂園有否就迪士尼樂園範圍內的執

法安排達成任何協議。謹請政府當局向立法會議員提供下述資料  ⎯⎯  

 

(a) 就迪士尼樂園內的執法安排與迪士尼樂園達成任何協議的細

節；  
 
(b) 就食環署衞生督察最近兩度在迪士尼樂園內調查食物中毒個

案時被要求除下制服帽及肩章的事件，提交報告；  
 
(c) 曾否發生其他事件，涉及迪士尼樂園管理層要求食環署或其

他執法機構 (例如警方 )的執法人員，在迪士尼樂園範圍內執行

公務時除下制服或採取偏離常規的行動；及  
 



 2

(d) 政府及有關部門有否向執法人員發出任何指引，指示他們在

迪士尼樂園內執行公務及行使法定權力時應如何行事或表

現。  
 

  祈請早日賜覆。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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